
附件 2 
致：  教育局經常津貼組

[經辦人：一級會計主任 (經常津貼 )] 

資助特殊學校「職業治療師現金津貼」 (「津貼」 )的申領表格  

請在填寫前，詳細閱讀列載於附頁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學校名稱： 學校代碼：

月份： 年份：

本人欲申領職業治療師現金津貼，詳情如下：

甲部     以一／兩個職業治療師的空缺職位 1 換取「津貼」  

申領現金
津貼的

凍結空缺職
位所屬職級

新 /  
修訂@ 

可撤回的職位空缺凍結期
(不得少於 30 天 ) 空缺職位

「津貼」金額  (元 ) 
(d) = (a)   (b)   (c)由

(年 /月 /日 ) 
至

(年 /月 /日 ) 
合資格
月數 2 

(a) 

月薪 3 
(元 ) 
(b) 

強積金
供款津貼 4 

(元 ) 
(c) 

1. *新 /
修訂

2. *新 /
修訂

@ - 新：新申領津貼的職位／修訂：修訂的申領 (隨附 (前次日期 )的申領表格副本 )。  

*請刪去不適用者。

(2014 年 6 月修訂) 



學校代碼：

乙部     以「津貼」代替職業治療師放取不少於 30 天核准假期的臨時補缺人員安排

休假職業治療師的資料 「津貼」的資料

姓名
職員
參考
編號 5  

職級 5  
休假時期

缺勤
原因 6  

合資格時期 合資格
月數 2  

(a)  

月薪 3  
(元 )  
(b)  

強積金供
款津貼 4

(元 )  
(c)  

「津貼」金額 (元 )  
(d) = (a) x (b) + (c)由

(年 /月 /日 )
至

(年 /月 /日 )
由

(年 /月 /日 )  
至

(年 /月 /日 )

總計

註：

1. 最多可把兩個職業治療師空缺職位凍結，換取現金津貼；

2. 計算由起始日直至完結日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的合資格申領「津貼」月數，包含以下三個元素：

(i) 合資格日數在起始月份的曆日總數中所佔的比例 (如適用 )；

(ii) 完整的曆月數 (如適用 )；以及

(iii) 合資格日數在完結月份曆日總數中所佔的比例 (如適用 )。

例如：

假設合資格申領「津貼」的時期是由二月五日至五月二十六日，計算合資格月數的方法如下：

(i) 起始月份的合資格日數為 24 日 (二月五日至二月二十八日 )除以 28 日 (二月份的曆日總數 ) = 0.857 個月；

(ii) 由三月至四月有兩個完整的曆月數；

(iii) 完結月份的合資格日數為 26 日 (五月一日至二十六日 )除以 31 日 (五月份的曆日總數 ) = 0.839 個月；以及

(iv) 合資格申領月數應為上述三個元素的總和 (計算至三個小數位 )，即 0.857 + 2 + 0.839 = 3.696。

 (2014 年 6 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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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代碼：

3. 填寫二級職業治療師職位的中點薪金或一級職業治療師 /高級職業治療師的起薪點 (如適用 )。由二零一三 /一四學年起，二

級職業治療師的中點薪金為總薪級表第 19 點，而一級職業治療師及高級職業治療師的起薪點則分別為總薪級表第 25 點

及 34 點。

4. 如合資格申領期達 60 天或以上，強積金計劃僱主供款 (月薪的 5%，並以現行強積金規例所訂的最高金額為上限 )將會包括

在內。如換取現金津貼的職業治療師空缺凍結期或職業治療師放取核准假期的臨時補缺期少於 60 個曆日，而須向強積金

供款，請提供證明資料。

5. 填寫休假的職業治療師的職員參考編號和職級。

6. 請注意，學校必須按照教育局通告第 1/2006 號規定批假。

本人證實  – 

(i) 本校已獲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及大多數職業治療師同意，在本學年上述期間凍結甲部所載的職業治療師職位；

(ii) (就晉升職級 (即一級職業治療師 /高級職業治療師 )的可撤回凍結空缺或臨時補缺人員安排 )，學校已證明有實際需要

把晉升職級的可撤回凍結空缺 /臨時補缺人員安排轉為現金津貼；

(iii) 凍結甲部所載的職業治療師職位並申領  「津貼」，是因為該 (等 )核准編制的職位在上述期間有空缺及此項申領符合
「津貼」所列明的申領條件；

(iv) 本校沒有就上述凍結期／休假，向政府提出其他津貼的申請；以及

本校會把任何多收取的津貼退還教育局。

校監／校長簽署：

校監／校長姓名： 日期：

(校印 ) 聯絡人： 電話號碼：

副本送：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  ) 
(2014 年 6 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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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特殊學校「職業治療師現金津貼」的申領表格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1 .  你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用於以下一項或多項用途：

( a )  處理、核實及查證現金津貼申領表格；

( b )  就上文 ( a )項所述表格的處理、核實及查證，將個人資料與政府相關政策局／部門資料庫進行核對；   
( c )  將個人資料與教育局資料庫進行核對，以核實／更新教育局的記錄；

( d )  培訓及發展，包括發出計劃／活動邀請、處理發還課程費用申請、  評審提名、獎項和獎學金，以及監察達標進度；

( e )  處理及審核撥款／補助／津貼申請、發放撥款／補助／津貼，以及審計；

( f )  編製統計資料、研究及政府刊物；以及

( g )  執行規則及規例 [包括《教育條例》 (香港法例第2 7 9章 )及其附屬法例 (例如《教育規例》、《補助學校公積金規則》、《津貼

學校公積金規則》 )和《資助則例》 ) ]。  

2 .  你必須按本表格的要求及於本局處理本表格的過程中提供個人資料。假如你沒有提供該等個人資料，本局可能無法辦理或繼續處理表

格。

可獲轉移資料者

3 .  你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人員取閱。除此之外，本局亦可能會向下列各方或在下述情況轉移或披露該等個人資料：

( a )  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門，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 b )  與本表格相關的學校，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 c )  你曾就披露個人資料給予訂明同意；以及

( d )  根據適用於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權或規定披露個人資料。

查閱個人資料

4 .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教育局所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如需查閱或更正個人資料，請以書面向以下人士提出：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19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W229室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一組

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1）1   

或  電郵至 ises11@edb.gov.hk。  

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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